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政府聘用殘疾人士的最新情況。 

 

概況 

 

2. 政府作為重視平等機會的僱主，致力在就業方面消除殘疾及其他

形式的歧視。為此，我們通過制訂適當的措施，協助殘疾申請人投考政

府職位，盡力確保殘疾人士與其他申請人一樣在投考政府職位時享有平

等機會。這些措施包括適度調整招聘程序，以及提供輔助器材和其他協

助，以利便有申報為殘疾1的申請人參與遴選測試／面試。此外，在適合

受聘而有申報為殘疾的申請人和適合受聘程度相若的其他申請人當中，

招聘當局可給予前者適度的優先錄用機會2。 

 

3. 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3 ，各政策局／部門所知有殘疾情況的公務

員有 3 087 名，佔公務員實際員額大約 1.8%4 。行政長官在 2017 的施政

報告中宣布，為了增加透明度，我們會公布殘疾人士與其他人士投考公

務員職位的相對成功率。就此，公務員事務局進行了一項調查，了解在

2017-18 年度完成5的公務員招聘工作中，有申報為殘疾的申請人和其他

申請人的相對成功率。   

 

4. 根據我們從各政策局及部門所收集的數據，在 2017-18 年度，共

有由 44 個政策局／部門負責的 131 個公務員招聘工作，涉及有合資格申

                                                 
1  政府並無強制申請政府職位的人士申報殘疾情況，殘疾人士可自願作出申報。 
2 根據現行指引，招聘政策局／部門應把取得及格分數的申請人劃分為三個適合聘任組別(即非常

適合、適合及尚算適合)。有申報為殘疾的若被列入某一個適合聘任組別，便會被提升為該組別

中最優先獲得錄用的人士。   
3  我們現正編製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統計數字，有關數字將於 2018 年第三季備妥。 
4  政府並無要求政府職位申請人和在職公務員必申報其殘疾情況，公務員事務局是根據各政策局／

部門所能掌握的資料(例如在招聘過程中申請人要求就其殘疾在遴選測試／面試時作出特別安

排，又或現職殘疾僱員申請資助購買輔助器材以協助履行職務)得知每年 3 月 31 日的相關情況。

因此，有關數字應被理解為每年 3 月 31 日在職公務員中屬殘疾人士的最低估算。 
5  即有關政策局／部門已就所有須填補的空缺或向所有適合受聘的申請人發出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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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有申報為殘疾。在這些招聘工作中，共涉及 288 535 名合資格申請

人，當中 2 546 名申報了殘疾情況，並獲邀出席遴選測試／面試6，其後

87 人(即 3.42%)獲發聘書。至於其餘 285 989 名合資格的申請人中，共有

10 492 人(即 3.67%)7獲發聘書。有申報為殘疾的申請人的整體成功率，

與其他申請人的成功率相差不大。 

 

數據分析 

5. 在上文提及的 44 個政策局／部門中，8 個(公務員事務局、機電

工程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房屋署、稅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香港電台)在其進行的招聘工作中，有申報為殘疾

的申請人的成功率高於整體的 3.42%。此外，雖然在兩個部門(社會福利

署及運輸署)有申報為殘疾的申請人投考職位的成功率低於整體的比

率，但較投考相同工作的其他申請人的成功率為高。 

 

6. 至於另外 34 個政策局／部門所舉行的招聘工作，有申報為殘疾

的人士的投考成功率低於整體的 3.42%，但值得留意的是其中七個政策

局／部門8所進行的招聘工作競爭尤為激烈，整體申請人的投考成功率均

低於 0.5%。在其餘的 27 個政策局／部門9中，12 個10只收到少於 10 份來

自合資格而有申報為殘疾的人士的申請。 

   

7. 上述分析是基於一年的數據，雖並不具概括性，但可以為我們下

一步的跟進工作提供更聚焦的方向。就殘疾人士投考成功率較低的政策

局／部門，公務員事務局會與他們跟進，探討是否在招聘細節安排上有

進一步空間便利殘疾人士。我們亦計劃邀請成功招聘較高比率有申報為

殘疾的人士的部門，與其他部門分享心得和經驗，讓其他負責招聘工作

的同事在未來的招聘工作中加以應用。就招聘工作只收到少量申請來自

有申報為殘疾的人士的政策局／部門，我們會與他們跟進，透過邀請勞

工處展能就業科加強推廣有關招聘工作，以期吸引更多合資格的殘疾人

士申請。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殘疾人士與其他人士投考公務員職位的成

功率，以及監察這些針對性措施的成效。  

                                                 
6  有申報為殘疾的申請人無須再經任何篩選準則。 
7  他們是從 120 042 名合資格並符合篩選準則而且獲邀出席遴選測試／面試的申請人中挑選。 
8 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民眾安全服務處、民航處、政府飛行服務隊、政府化驗所、知識產權署

及勞工處。 
9  不計及註腳 10 的 12個政策局／部門，其餘的 15 個包括建築署、政府統計處、懲教署、環境保護

署、政府物流服務署、教育局、民政事務總署、香港警務處、入境事務處、司法機構、地政總

署、法律援助署、郵政署、庫務署及水務署。 
10 這 12 個政策局／部門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衞生署、律政司、渠務

署、消防處、路政署、政府新聞處、海事處、行政署及破產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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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學生的實習計劃 

 

8. 行政長官在 2017 年的施政報告宣布，我們會在 2018 年進一步擴

大殘疾學生實習計劃，目標是把實習生的名額由過去兩年每年平均五十

個倍增至一百個。 

 

9. 公務員事務局在 2016 年推出有關計劃，目的是讓殘疾年輕人有

機會在政府實習，提升他們的競爭力，有利他們日後投入職場，計劃也

可讓公務員同事親身了解殘疾人士的天賦和潛能。在過去兩年，共有 103

位學生(包括來自八間本地大學的 52位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及 51位

來自職業訓練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展亮中心」)11的學生)參加為期八

個星期的實習計劃，並獲派往 28 個政策局／部門，負責行政、文書或其

他工作。在過去兩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均親自與這些實習生會面，並

知道他們對實習計劃的評價十分正面。這些會面亦有助局長更深入了解

殘疾同學的需要，和直接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   

  

10. 在 2018 年，隨著計劃擴大，除八間本地大學外，我們亦邀請了

本地資助及自資院校參加為專上學生而設的實習計劃，共為 70 多名同學

提供實習機會，並會安排這批實習生到約 50 個政策局／部門工作。在今

年稍後時間，我們會安排另外約 30 位展亮中心的學員參加實習計劃。  

 

11. 除增加實習名額外，我們亦會讓實習生接觸更多元化的工作，令

計劃更加充實。就 2018 年針對專上學生的實習計劃而言，工作範圍將更

加豐富，包括審閱技術文件、編輯部門刊物、活動管理、平面設計及製

作、研製教材、為工程設計審核提供支援等。就展亮中心的學員而言，

我們會繼續按他們的才幹及興趣等，為他們編配更多元化的職務，包括

活動統籌及支援、簡單的會計查核工作及專題資料搜集等。 

 

12.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會繼續鼓勵更多僱主提供實習機會予殘疾人

士，並欣悉一些非政府機構已與私營企業合作推行一些計劃，為殘疾人

士提供工作相關的訓練及實習機會。 

 

                                                 
11 展亮中心為 15 歲或以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開辦職業訓練課程和提供支援服務，以助他們盡

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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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八年六月 


